


第二章　学生的权利与义务







（五）研究生拟转入学校、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、专业的；

（六）无正当转学理由的。

学生因学校培养条件改变等非本人原因需要转学的，学校应当出具证明，由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协调转学到同层次学校。



（三）根据学校指定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不能继续在校学习的；

（四）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

（五）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；

（六）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、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。

学生本人申请退学的，经学校审核同意后，办理退学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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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侵害其他个人、组织合法权益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八）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，经教育不改的。



第六十条　学生对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学校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书之日

起10日内，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ὥ十二条　学生 复查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 校 复 查 决 定 书 之 日 起 ϣ 日 内 ， 可 以 向 学 校 所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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